
泉 州 市 民 政 局
泉民函〔2026〕4 0号

答复类型：A 类

关于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 

第 20261002号提案的会办意见

市发改委：

《关于推动银发经济与文旅康养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建议》 

(第 20261002号）收悉。我局的办理意见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市人口老龄化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，呈基数大、 

增速快、高龄化特点。截至2025年末，全市户籍人口 773. 49万 

人。60周岁及以上131. 02万人，占户籍总人口的16. 93%。65周 

岁及以上95.55万人，占户籍总人口的12.35%。80周岁及以上 

16. 7 9万人，占户籍人口比例2. 17%。预计到2030年全市人口将 

达 200多万人。

在市委、市政府的领导下，我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、 

市委关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决策部署，抓重点、补短板，着 

力推进养老与银发经济、文旅康养融合发展。

一、主要做法和成效



(一） 完善惠老政策制度。近年来，我市制定了一系列涉及 

银发经济、养老服务的政策制度，起草印发《泉州市人民政府办 

公室关于印发〈泉州市养老领域惠民生补短板专项行动方案(2021 

一 2025年）〉的通知》、 《泉州市贯彻〈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

化中长期规划〉的若干措施》、《泉州市民政局泉州市发展和改 

革委员会泉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加快银发经济发展的实 

施方案的通知》等政策文件，在推动养老服务发展的同时，进一 

步推动银发经济与文旅康养产业融合发展。

(二） 优化养老服务供给。推进医养康结合，对社会办医养 

结合机构同等享受中央和地方健康与养老服务项目资金支持政 

策，全市有17家医院设立养老护理中心，有 21家养老院设立医 

疗室或专科医院。出台养老服务“1+N”政策体系，消除社会力量 

参与养老服务方面存在政策落实难、准入审批难、融资贷款难问 

题。推进社会力量、民营企业成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主体，全市 

民营养老床位占比超90%。2023年引入泰康养老进入泉州，填补 

我市高端养老的空白，2024年 10月动工建设。

(三） 重视加强养老人才培养。鼓励泉州高校设立养老相关 

专业，开展职业教育，免费培训养老管理人员和护理员，截至2025 

年 12月底，全市已培训养老从业人员3. 3 万人次。打造泉州市华 

光养老服务中心、泉州江南老年颐乐园、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为 

省级养老服务人才实训基地。深化校企合作，与泉州医学高等专 

科学校举办校企合作招聘会，提供110多个岗位。出台在养老机 

构从事康复护理等大中专毕业生学费奖补和一线从业人员入职岗 

位奖补激励政策。每两年举办泉州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，促 

进养老护理员的职业技能水平和养老院的服务质量提高。



二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下阶段，一是建设全方位养老事业发展体系。制定出台银发 

经济、养老和医疗服务发展规划，进一步完善多部门相互配合的 

协调工作机制，满足多层次、多元化的健康养老需求。二是推进 

养老服务与文旅、康养融合发展。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、 

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，推进旅居康养，推进全市养医 

融合工作高质量发展。三是加大养老专业人才培养。积极对接养 

老产业需求，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。鼓励和支持高校 

根据学校实际，增设护理相关专业，推动我市高校发挥学校师资 

及教育教学资源优势，提升养老、护理从业者的职业技能水平和 

综合素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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